开阳县宅吉乡保星小学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概况
开阳县宅吉乡保星小学是一所村级完全小学。学校位于开阳县宅吉乡保星村。学校服务于开阳县宅吉乡保星村、三联村，服务半径5公里。
学校现有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92人，教职工11人，中共党员2人，本科学历1人，大专学历9人，中师学历1人，小学一级教师6人，二级教师5人，教师学历达标率100％。
2.部门基本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
（2）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管理学校德育，教育教学常规工作，学校体育工作及少先队。
二、项目概况
（一）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部门按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及公用经费补助相关管理规定补助的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
（二）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为了有效改善农村少儿的营养状况和健康素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及省、市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规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全额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膳食补助。
（三）学前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
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学前教育机构开展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筑府办发〔2016〕38 号）精神， 按照《关于落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学前教育机构开展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事宜的通知》（筑教发〔2016 〕97号）要求，从2016 年9月1日起，实施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全额用于农村学前教育学生膳食补助。
[bookmark: _GoBack]（四）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
三、项目绩效目标（见附件）
四、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一）资金下达情况
 2021年秋季学期学前营养改善计划县级资金0.18万元； 2022年春季学期学前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市级资金0.36万元；2021年秋学前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市级资金[筑教发[2021]109号]下达学前营养改善计划资金0.67万元；筑教发[2022]102号2022年秋季学期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营养改善计划市级补助资金下达我单位2022年学前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0.74万元；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黔财教[2021]153号）等文件共下达我单位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资金11.25万元；2021年秋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中央资金[黔财教[2020]238号]等文件共下达我单位2022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5.92万元；2022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等文件共下达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省级和中央资金共0.95万元。
（二）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所有项目经费按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预算直接下达我单位，按序时进度即时申报使用，资金到位率100%。
2.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项目经费下达预算10.94万元，使用10.49万元，预算执行率95.9%；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省级和中央资金项目下达预算0.95万元，使用0.9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2022年营养改善计划资金项目下达预算12.89万元，使用12.22万元，预算执行率94.8%；
五、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及学前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资金项目用于学校营养改善资金12.89万元，用于改善学生身体素质，满意度100%。
（二）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资金项目
用于学校维修费0.31万元，办公费2.02万元，培训费0.25万元，差旅费0.37万元，电费0.41万元，劳务费0.43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1.22万元，保障了学校正常运转，师生满意度100%。
（三）2022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项目
用于学生38人次资助款，每人250元，共0.95万元，解决了学生家庭经费困难，家长满意度100%。
六、自评结论
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金项目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专项经费为我校38人次学生提供有效资金保障，受益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达100%，自评结论为“优秀”。
七、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绩效目标编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编制绩效目标时对绩效指标没有进行科学的量化，设立不够清晰、具体的可以衡量的绩效指标，不便于进行绩效考核。
（二）相关建议
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
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三是加强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管理的指导和培训，增强提高绩效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专业素质和思想水平。
八、2022年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整改情况
一是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保障机制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二是部门预算绩效评估体系也同步进行了完善；
三是预算绩效管理从业人员进行了自学培训，专业素质稍有提高。
附件：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一、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填报日期：2023年7月28日

	项目名称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
	单位名称及代码
	开阳县宅吉乡保星小学12520121736606101K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94
	10.94
	10.49
	95.9
	95.6
	96

	
	        财政拨款
	10.94
	10.94
	10.49
	—
	—
	—

	
	        其中：上级补助
	10.94
	10.94
	10.49
	—
	—
	—

	
	             本级安排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保障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 2.改善公办幼儿园办学条件，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3.落实公办幼儿园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
	按时完成支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涉及学生数
	≥92人
	
	
	
	

	
	
	质量
	保障学校日常运转
	运转良好
	
	
	
	

	
	
	时效
	资金发放时间
	本学年内完成
	
	
	
	

	
	
	成本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500元/生·年
	
	
	
	

	
	
	社会效益
	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有效促进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义务教育学生满意度
	≥90%
	
	
	
	

	总         分
	
	100

	绩效
结论
	运转良好。



二、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填报日期：2023年7月28日

	项目名称
	2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资金
	单位名称及代码
	开阳县宅吉乡保星小学12520121736606101K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95
	0.95
	0.95
	100
	100
	100 

	
	        财政拨款
	0.95
	0.95
	0.95
	—
	—
	—

	
	        其中：上级补助
	0.95
	0.95
	0.95
	—
	—
	—

	
	             本级安排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按照开阳县2022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
目标2.切实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按时发放资金。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义务教育资助受益学生人数
	≧2人
	
	
	
	

	
	
	质量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时效
	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发放时间
	学期结束前发放
	
	
	
	

	
	
	成本
	义务教育幼儿资助标准
	500元/生·年
	
	
	
	

	
	
	社会效益
	受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家庭经济负担
	得以减轻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受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家庭满意度和获得感
	≥90%
	
	
	
	

	总         分
	
	100

	绩效
结论
	按时足额发放资金。



三、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填报日期：2023年7月28日

	项目名称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资金
	单位名称及代码
	开阳县宅吉乡保星小学12520121736606101K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89
	12.89
	12.22
	100
	94.8
	 95

	
	        财政拨款
	12.89
	12.89
	12.22
	—
	—
	—

	
	        其中：上级补助
	
	
	
	—
	—
	—

	
	             本级安排
	12.89
	12.89
	12.22
	—
	—
	—

	
	          其他资金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改善农村学前教育学生营养状况，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学生健康成长。
	按时补贴到位。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受益学生人数
	≧117人
	
	
	
	

	
	
	质量
	受益学生身体素质
	得到提高
	
	
	
	

	
	
	时效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支付
	及时支付，保障学生就餐
	
	
	
	

	
	
	成本
	补贴标准
	6元/生·天
	
	
	
	

	
	
	社会效益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
	得到提高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抽样调查学生满意度
	≥90%
	
	
	
	

	总         分
	
	100

	绩效
结论
	按时补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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